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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，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，實在很難

界定！另外，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

平使用！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所謂科技中立等同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。現

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，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行二次創作。而政

府 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，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，令二次創作人

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。故此，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對使用者而言，從前

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，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，當局所言「把

法律責任門檻提高」也只是謊言。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

「UGC 方案」。這方案中，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，並非眞正

盜版侵權，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場——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

爭，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，不限於二次

創作的種類若何。關注聯盟同時指出，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

行，作雙軌制，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，效法加拿大的做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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